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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《对外援助成套项目管理办法》术语解释 

一、第四章 

方案设计：是指在中、外双方确认的建设边界范围内

系统性地确定项目整体布局、平面组合、空间形体、功能

布置、建筑材料、主体结构等初步设计规划和内容，并在

投资预估算范围内按投资匹配原则相应编制投资估算。 

专业考察：是指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，进一步

汇集项目建设的经济、技术资料，详细了解受援国有关法

律法规、设计规范、技术标准和常规做法；修改完善设计

方案，并在技术层面与受援方明确建设场址和建设边界、

设计方案、建设标准、双方分工、工作进度安排等设计事

宜；协助项目管理机构与受援方具体商定方案设计。 

深化设计：是指确定项目的详细建设规划，确定平面

和立面设计，确定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形状尺寸、材质要求、

装饰装修效果，确定各配套系统及机电安装工程的系统布

置、功能选型、安装要求，详细编制可供主要设备、材料

具体选型、定型的技术规范书，明示施工阶段可能会出现

的风险因素，并在投资估算范围内按投资匹配原则相应编

制工程量清单和投资概算。 

施工详图设计：是指在充分结合施工现场情况和施工

技术措施的基础上明确深化设计各部分的详细施工做法。 

维护使用指导手册：是指包含建成项目日常维护使用

的各分部分项工程、主要设备材料的质量保证期限、维护

保养要求、正常使用操作指南、异常情况处理、主要设备

材料的厂商信息及维修联系方式等内容的项目维护使用说

明。 

长效技术支持：是指在项目建成后，由工程总承包企

业提供操作和管理人员培训、长期零配件供应、技术指导

和运营管理支持性服务工作，保证项目的持续有效运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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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设计指导原则是指： 

（一）规范适用设计原则。坚持将中国工程设计规范

和技术标准与受援国当地实际相结合，对于中国规范和标

准中明显脱离受援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超前技术内容以

及其他涉及舒适性及经济性的内容，不强制推行；对于与

受援国当地市政配套、与当地自然条件相适应或涉及当地

建设法规、职业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强制性要求的内容，优

先选用当地通用规范或习惯做法。 

（二）整体规划设计原则。切实树立整体规划的设计

指导思想，以受援国现有的基础设施能力和配套条件为主

要依据，确保使用功能完善、配套设施齐全、技术先进适

用，在整体上满足“交钥匙”和示范性要求。 

（三）功能优先设计原则。将人性化功能设计放在优

先位置，强化“以人为本”的设计理念，在保障内在功能设

计的前提下兼顾装饰装修等外在表现效果,以提升项目设

计的整体档次和水平。 

（四）投资匹配设计原则。保证设计内容与投资安排

相匹配，适当超前设定建设标准和提高投资规模，树立在

受援国当地的援助示范形象。 

（五）技术创新设计原则。充分鼓励设计创新，按照

“可靠适用、经济合理”的原则积极引入能够体现工程建设

发展水平的新技术和新材料。 

（六）绿色环保设计原则。强调绿色环保设计，对于

可能给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，全面引入环境评价和受

援国自主环境评估；对于产生重大污染物的项目，妥善制

订环保技术处理方案，实现无害排放；对于在人文和社会

环境特色鲜明地区的项目，充分尊重当地人文环境风格和

风俗习惯，实现与环境的和谐融合。 

（七）便利维护设计原则。技术设备的选型应满足受

援方长期承担维护保养和定期大修的可行性、便利性要求，

保障大型技术设备在受援方当地的基本售后服务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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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持续发展设计原则。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问题

纳入设计考虑范围，从设计方案、工艺技术措施、设备材

料选型、投资控制等各个方面考虑项目全周期的维护管理

和成本，为项目建成后实现可持续运行与发展创造有利条

件。 

 

二、第九章 

政治外交风险：是指政治外交变动或政策性调整对项

目实施造成的影响，主要包括：国与国战争和涉核战争；

中国与受援国外交关系变化；受援国合法当局没收、征用；

与项目实施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变动或政策调整等。 

业主责任风险：是指由于商务部的责任或经商务部同

意承担的受援方责任对项目实施造成的影响，主要包括：

商务部与受援方商定调整项目建设内容、建设标准、建设

期限、中外双方职责分工等立项内容；商务部主动要求变

动项目合同条件；商务部在项目管理中的违约责任及商务

部同意承担受援方的违约责任等。 

不可抗力风险：是指不可预见、不可克服、不可避免

的客观情况对项目实施造成的影响，主要包括：自然灾害；

意外事故；受援国国内战乱、罢工、暴乱、民众骚乱等突

发情况。 

设计变更风险：是指因勘察设计或勘察设计管理失误、

缺陷、错漏等对项目实施造成的影响。 

经营性风险：是指因市场变动或工程总承包企业自身

经营管理责任对项目实施造成的影响，主要包括投标报价

以外发生的物价和汇率波动、工程量差异以及施工现场零

星变更等经营性意外。 

 

三、第十章 

技术资料：是指项目准备、勘察设计和组织实施过程

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类技术文件和反映项目准备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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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情况的有关载体的总称。 

勘察设计文件：主要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、立项建议

书（含投资预估算）及其审批文件、专业考察报告、方案

设计文件和投资估算、工程勘察文件、深化设计文件和投

资概算，以及分阶段设计自检或对内、对外审查批准文件

等。 

施工建设文件：主要包括项目采购约定文件、施工详

图设计文件、施工组织设计、专项保证计划和专项技术方

案，现场人员管理文件和劳动合同，设备材料、施工机械

和机具的采购、运输、检验、签认资料，施工过程的检测、

试验、检查、验收记录，施工日志，现场财务资料，定期

报告和专题报告等。 

竣工文件：主要包括竣工图、维护使用指导手册和无

缺陷质量保证书等。 

检查验收文件：主要包括中期检查申请及其附交资

料、中期检查报告，竣工验收申请及其附交资料、竣工验

收报告，对外技术验收纪要等。 

项目管理文件：主要包括项目管理计划和项目管理实

施细则，开工和停复工审批文件，入场分包单位核验记录，

主要设备材料国内验货记录，入场人员、设备材料、施工

机械和机具核验记录，施工过程检查验收记录，项目管理

日志，技术洽商文件，管理通知和指令，项目管理例会纪

要或记录，受援方工地代表签认的施工凭据、通知、会议

纪要等对外协调磋商文件，现场财务资料，定期报告和专

题报告等。 

四、第十三章 

 一般质量安全事故：是指死亡 2 人（含）以下，或

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、30 万元人民币（含）

以下的质量安全事故。 

 重大质量安全事故：是指死亡 3-9 人，或财产损失在

30 万元人民币以上、1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质量安全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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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大质量安全事故：是指死亡 10 人以上，或财产损

失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、300 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下的

质量安全事故。 

特别重大质量安全事故：是指死亡 30 人（含）以上，

或财产损失在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质量安全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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